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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編印


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輔導與訓練法令業務諮詢專線電話表」1份，以利提供即時便捷之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業務諮詢服務，有關各項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令規定，併刊載於該會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csptc.gov.tw)/法規輯要/培訓法規/公務人員考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規/「高普初等考試訓練相關規定」、「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法規」項下。（教育部100.12.13臺人（一）字第1000224046號函）
（2） 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技術人員年資，得比照教育部88年2月24日台（88）人（一）字第88014421號函釋，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同意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尚不得銜接支薪。（教育部100.12.15臺人（一）字第1000215013號函）
（3） 考試院修正發布「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監官等訓練辦法」、「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及「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等4項晉升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教育部100.12.30臺人(一)字第1000235468號函)
（4） 銓敘部函以，有關現行編制表內列薦(委)任，部分員額得列簡(薦)任之職稱，其備考欄加註文字體例，業經100年12月15日考試院第11屆第167次會議同意修正為「內○人得列○任第○職等」，各機關學校編制表訂定或修正自101年1月1日以後生效者，均請依上開體例辦理。(教育部人事處101.01.02臺人處字第1000240735號函)

（5） 考試院100年12月26日考臺組壹一字第10000106881號令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第6條、第7條及第6條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格表」。（教育部101.01.09臺人（一）字第1010004245號函）
（6） 考試院100年12月23日考臺組壹一字第10000106411號令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四條附表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增訂會計類科部分）。（教育部101.01.11臺人（一）字第1010006222號函）
（7）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請產前假及娩假期間，其職務代理之相關事宜得比照「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辦理。（教育部101.01.12臺人（一）字第1010006311號）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1） 檢送「101年全國公教美展簡章」，請所屬機關學校轉知所屬員工、眷屬暨退休人員踴躍參加，並於101年3月22日（星期四）前將選送作品送達指定地點彙辦。（教育部100.12.28臺人（二）字第1000234979號函）
（2）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為避免各機關辦理考績（成）業務之作業疏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將100年度審理決定保障事件有關考績（成）事件部分，較為常見之撤銷原因予以類型化分析並摘述其要旨，以為各機關辦理100年考績（成）業務之參考，俾落實依法行政，並保障公務人員權益。另鑑於各機關辦理考績（成）業務輒有考績委員會組織不合法及程序不符規定之相關缺失，爰請各機關於辦理公務人員因考績（成）事件提起再申訴案，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2條第1項規定向保訓會為再申訴答復時，一併檢附考績委員會組成、議程及紀錄等相關資料，以利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理。(教育部人事處101.01.04臺人處字第1000241404號函)

（3）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期人事月刊內容更為豐富、多元，請鼓勵同仁踴躍投稿，如有合於人事月刊發行宗旨之論著、業務研究、心靈小棧等稿件，請寄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企劃處或以電子郵件傳cpa122@cpa.gov.tw，稿件一經刊出，稿費從優計算。另依「教育部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規定」，相關之投稿作品獲登載於人事行政月刊者，核予嘉獎1次之獎勵，並列入人事績效考核之平時考核加分。（教育部人事處101.01.01臺人處字第1000236518號函）
（4）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第30條規定，保訓會復審決定經司法機關撤銷者，保訓會承辦單位應分析檢討並簽提意見，俾供改進業務之參考。經保訓會分析檢討保訓會100年度收受之行政法院裁判書，將保訓會復審決定撤銷之原因予以類型化分析，發現行政程序法第121條有關除斥期間起算點之法律適用疑義，業經行政法院形成共識。為協助各機關正確辦理保障業務，以落實依法行政，保障公務人員權益，爰提出旨揭分析報告，俾供辦理保障業務之參考。(教育部人事處101.01.04日臺人處字第1000240498號函)。
（5）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第二點、第六點，並自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生效。（教育部101.01.11臺人（二）字第1000240511號函）
（6）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公務人員於100年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待遇減少者，其未休假加班費應如何計發一案，案例原薦任第七職等稅務員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六）支領專業加給有案者，嗣於100年7月3日調任薦任第七職等科員並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支領專業加給，其未休假加班費有關專業加給部分，計算方式如下：調待前所支專業加給表（六）數額×6/12＋調待後所支專業加給表（六）數額×1/12＋調待後所支專業加給表（一）數額×5/12。(101.01.10以臺人(二)字第1000239501號函)

（7） 教育部函以，為兼顧教師專業形象及公教衡平，有關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比照銓敘部90年1月11日九十法一字第1981997號函規定辦理。（教育部101.01.17臺人（一）字第1010003702A號）
（8） 教育部函釋國立大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依「證券交易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定，所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一案，為利產學合作，同時充實薪資報酬委員會人才，本部同意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得兼任前揭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並應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至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仍請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教育部101.01.17臺人（一）字第1010003363號函）
（9）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業經考試院101年1月3日考臺組叁一字第10100000841號令發布修正。（教育部101.01.18臺人（二）字第1010008018號函）
（10） 校長指示為鼓勵編制內職員踴躍參加在職進修，本校將予學雜費補助，請本校同仁踴躍參加在職進修以增進個人職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1） 檢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勞工保險局辦理一百零一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公告影本及委託銀行（土地銀行）國內營業據點資料各1份。（教育部100.12.29臺人(三)字第1000236467號書函）
（2） 檢送行政院訂定「一百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1份。(教育部100.12.29臺人(三)字第1000237394號函)

（3） 檢送「一百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定」1份。（教育部101.01.04臺人(三)字第1010001743號函）
（4） 行政院發布「國民住宅出售出租對象家庭收入標準」。（教育部101.01.05臺人(三)字第1010002109號書函）
（5） 教育部為確實運用退休教師志工人力，請協助鼓勵退休教師擔任志工工作，加強宣導加入公共服務之管道，並協助有意願擔任志工之退休教師於相關網站登錄資料，若未建置或未利用他機關建置之志願服務供需媒合管道者，可利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銀髮公教志工人力銀行」，協助有意願參與之退休教師登錄志工資料，以洽辦參與志工服務事宜。（教育部101.01.10臺人（三）字第1000225985號書函）
四、其他

（1） 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度更新之「建構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推動實例暨契約參考手冊」及「建構政府與民間夥伴關係過程中遭遇困難案例參考手冊」，如有需要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pa.gov.tw）人力處員額管理項內下載電子檔參考運用。（教育部101.01.09臺人（一)字第1010000123號函）
政風法令宣導

一、農曆春節將屆，請本校同仁確實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並為提升政府優質廉能行象，農曆春節期間及前後請積極辦理以下措施；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等公務員」網站及地方行政研習中心之「e學中心」網站，業建置「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簡介」影音線上課程及動畫數位學習課程，請同仁踴躍上網學習：
（一）加強宣導本規範相關規定，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
（二）運用多元管道播放並籲請民眾洽公不送禮、不邀宴、不請託關說。
二、為防範春節期間發生危安或偶突發事件，並減輕事件發生後降低損害程度，以確實達成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維護任務，請各單位配合辦理；另請依據環境特性，自行參處「教育部101年春安工作期間維護工作應行注意事項」訂定相關維護工作事項。
人事活動訊息

一、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101年度「傑出工程教授獎」候選人自即日起至101年3月15日公開徵求推薦。（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101.01.13中工秘字第101067277號函）
二、中國工程師學會高雄市分會公開甄選101年度「工程教授獎」。（中國工程學院高雄市分會101.01.13101（25屆）中工高分字第015號函）
三、新竹縣政府為辦理該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該府自即日起至本（101）年12月17日止，公開接受各界推薦該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人選。（新竹縣政府101年01.16府環發字第1010101890號函）

四、澎湖縣政府函自即日起至101年2月10日止公開接受各界推薦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人選。（澎湖縣政府101.01.30府授環治字第1013600042號函）

人 事 動 態

一、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章順仁
	到職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教授
	
	101.02.01
	

	陳重陽
	到職
	法律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101.02.01
	

	謝國廉
	到職
	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101.02.01
	

	王文楷
	到職
	金融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101.02.01
	

	王功亮
	到職
	金融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101.02.01
	

	黃重期
	到職
	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101.02.01
	

	鄭竣亦
	到職
	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101.02.01
	

	蔡孟璇
	到職
	研究發展處/職務代理人
	
	101.01.09
	

	李學品
	到職
	秘書室/職務代理人
	
	101.02.01
	

	李博志
	退休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101.02.01
	

	陳佳暐
	離職
	
	研究發展處/職務代理人
	101.01.09
	

	陳頤瑄
	育嬰留職停薪
	
	秘書室/行政助理
	101.02.01
	


二、派遣人力派駐本校異動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張筱涵
	到職
	EMBA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1.05
	

	劉筱薇
	到職
	扣件中心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2.01
	

	楊璇
	到職
	西語系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2.01
	

	李詩涵
	離職
	扣件中心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2.01
	

	郭虹伶
	離職
	西語系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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